
 

 

6 刑事辩护与刑事代理--6.1 刑事辩护制度--6.1.1 刑事辩护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辩护制度，是法律规定的关于辩护权、辩护种类、辩护方式、辩护人的范围、辩护人的责任、辩护人

的权利和义务等一系列规则的总称。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和保障，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有效措施。辩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成为刑事诉讼法程序民主化和科学化重要标志。 

辩护制度的意义主要是： 

辩护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明地反映了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性和公

正性程度，对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诉讼民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它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突

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它有助于刑事诉讼中形成合理的诉讼结构 

  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诉讼职能相分离，裁判者中立、控诉方和辩护方平等对抗，这是现代刑事诉讼

中的基本格局。在诉讼发展史上有过两次重要分工，第一次重要分工是司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第二

次分工则为控诉权与审判权相分离。这两次分工为刑事诉讼中形成合理的诉讼结构提供了前提，然而，如

果不建立辩护制度，控诉方就失去了对立面，审判者的中立地位也就无从谈起，刑事司法就会带有了强烈

的“行政”色彩。辩护制度的建立，是诉讼过程中被告方与控诉方拥有平等地位的基础，也是审判者相对

中立的重要条件，它保障了诉讼过程中对国家专门机关单方发现案件事实进行有争论的说明，充分体现了

刑事程序的诉讼性质，对于形成合理的刑事诉讼结构、保障诉讼公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二）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积极参与诉讼过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中心人物。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诉讼程序公正与否的重

要标志。公正的诉讼程序应当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尊重、应尽可能防止错罚无辜。辩

护制度的建立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机会反对控诉方的指控，并可对证据提出质疑并申明自己一方的理

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诉讼过程的积极参与，使其享有部分的程序控制权从而能够富有成效地影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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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结局，真正成为诉讼的主体，而非单纯的被追究者和受处罚者。辩护制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

与诉讼程序、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重要的形式。  

 

（三）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 

  在刑事诉讼中，控诉与审判分立是国家权力的内部制衡，而辩护制度则是对国家权力的外部制约。辩

护制度的存在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向国家专门机关提出异议，防止国家专门机关权

力滥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决定一个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应被认定有罪、应受到惩罚，控诉方必须提供证据，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公

平的辩护机会，这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  

 

（四）它有助于司法人员正确处理刑事案件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对案件的正确处理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其二是

正确适用法律。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主要通过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这两个过程加以完成，辩护制度在其

中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从收集证据的过程看，辩护制度的作用表现在：第一、增强收集证据的全面性；

第二、保障收集证据的真实性。从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过程看，被告方的辩护有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揭示，

也有利于抑制法官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刑事诉讼分阶段进行，每一个诉讼阶段司法人员都要依据事实和法

律对案件作出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可以促使司法人员全面考虑案件情况，从而对

案件作出正确处理。  

2012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前学界存在这样一种争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服务是否属于辩护？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 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

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 75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对于负责案件侦

查的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这些规定说明：律师在案件的侦查阶段

就有权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介入刑事诉讼，行使上述法律赋予的重要职权。但是，这一阶段参加诉讼的

律师的诉讼地位、身份是什么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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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2012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第 33 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

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

辩护人。因此我国现在已经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服务属于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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